关于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申报工作的通知

教社科司函[2010]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今年继续设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题类别及资助额度
本次项目分为：（1）一类课题，每项资助8—10万元，研究时限为1－2年；（2）二类课题，每项资助3—5万元，研究时限为1年。一类、二类课题必须严格按照课题指南（详见附件）进行申报。
二、申报条件
1. 本次项目限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申报。
2. 申请者必须是高校在编在岗的教师或党务政工干部、相关管理岗位工作者，能够作为项目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
3. 申请者应根据自身的研究专长，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高校实际工作的需要，特别是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相关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进行选题申报。
4. 原则上应组成课题组申报。申请者应根据课题的实际需要，按照出成果、出人才的原则，组建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
5. 每个申请者限报一个项目，课题组成员不能同时参加两个（含两个）以上的项目申报。所列课题组成员必须征得成员本人同意，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6.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申报本次项目：
（1）在研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含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地重大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一般项目）负责人；
（2）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自2007年（含）以来因各种原因被撤销者；
（3）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西部项目和单列学科等各类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负责人（若已结项需附相关证明）；
（4）申报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其他类别项目者。
7. 申请者应认真查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有关管理办法及以往有关立项资料，切实提高申报质量，避免重复申报。
三、申报办法
1. 以学校为单位集中申报。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提高申报质量。
2. 学校社科（科研）处组织申请者登录“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www.sinoss.com）”或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网站（http://shekzx.moe.edu.cn），下载《专项任务项目申请评审书》（以下简称《申请评审书》），按要求认真填写。
3. 学校社科（科研）处负责审核申报材料并签署意见，汇总所有申报材料后统一报送。
4. 申报材料包括：
（1）审查合格的《申请评审书》6份（1份原件），A4纸印制，单独装订。
（2）《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申报一览表》（以下简称《申报一览表》，样表在上述网址下载）1份并加盖公章。
（3）用word录入的《申请评审书》（文件标题统一为所在大学名称加申请者姓名，即“XX大学XXX”）及《申报一览表》电子版，发送至ktsb@moe.edu.cn，并在邮件标题栏注明“XX学校申报材料”。
5. 申报截止日期及地点：各申报单位将申报材料装袋盖章密封，于5月28日前（以邮戳为准）用特快专递（或派专人）提交该中心基础理论研究处，过期不予受理。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35号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基础理论研究处。邮政编码：100080。
联系人：郝清杰，010-62515099；曹智伟，62514701。
邮  箱：ktsb@moe.edu.cn。
四、成果要求
1. 一类课题要求：2010年底，课题组须提交2篇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报组织实施单位。最终成果应为专著、普及读物、研究和咨询报告、音像软件。研究成果须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大众化特点，具有推广价值，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和宣传方面能发挥显著作用。
2. 二类课题要求：2010年底，课题组提交1—2篇高质量的研究论文报组织实施单位。最终成果应为专著、普及读物、系列论文、研究报告、教学课件等。研究成果须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大众化特点和推广价值，能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和宣传。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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